
解釋字號 釋字第461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87年07月24日

解釋爭點 參謀總長應受立委質詢？得拒絕至各委員會備詢？

解釋文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

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

長質詢之權，此為憲法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原理所為制度

性之設計。國防部主管全國國防事務，立法委員就行政院提出施

政方針及施政報告關於國防事務方面，自得向行政院院長及國防

部部長質詢之。至參謀總長在行政系統為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

直接對國防部部長負責，自非憲法規定之部會首長，無上開條文

之適用。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有議決法律、預算等議案及國

家重要事項之權。立法院為行使憲法所賦予上開職權，得依憲法

第六十七條規定，設各種委員會，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

人員到會備詢。鑑諸行政院應依憲法規定對立法院負責，故凡行

政院各部會首長及其所屬公務員，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外

部干涉之人員外，於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邀請到會備詢時，有應邀說明之義務。參謀總長為國防部部

長之幕僚長，負責國防之重要事項，包括預算之擬編及執行，與

立法院之權限密切相關，自屬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所指政府人

員，除非因執行關係國家安全之軍事業務而有正當理由外，不得

拒絕應邀到會備詢，惟詢問內容涉及重要國防機密事項者，免予

答覆。至司法、考試、監察三院院長，本於五院間相互尊重之立

場，並依循憲政慣例，得不受邀請備詢。三院所屬非獨立行使職

權而負行政職務之人員，於其提出之法律案及有關預算案涉及之

事項，亦有上開憲法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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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憲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行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各部會

首長若干人，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若干人。又依八十六年七月

二十一日公布施行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行政院院

長由總統任命之。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

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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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其次，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

權，為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所明定。此係憲法基於

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原理所為之制度性設計。國防部為行政院所

屬部會之一，主管全國國防事務，立法委員就行政院提出施政方

針及施政報告關於國防事務方面，自得向行政院院長及國防部部

長質詢之。至參謀總長在行政系統為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國防

部參謀本部組織法第九條定有明文。就其執掌事項直接對國防部

部長負責，自非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之部會首

長。立法委員即無從依該規定，於立法院會議時對於參謀總長行

使質詢權。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

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

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憲法

第六十二條及六十三條分別定有明文。依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並規

定，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憲法第六十七條又規定：「立法院

得設各種委員會。」「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

係人員到會備詢。」憲法增修條文就此未加修改。是憲法雖迭經

增修，其本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原理並無變更；而憲法所設

計之權力分立、平等相維之原則復仍維持不變。立法院為行使憲

法所賦予前述職權，其所設之各種委員會自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

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藉其答覆時所說明之事實，或發表之

意見而明瞭相關議案涉及之事項。抑有進者，立法委員對於不明

瞭之事項，尚得經院會或委員會之決議，要求有關機關就議案涉

及之事項，提供參考資料。受要求之機關，非依法律規定或其他

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有案。立法

委員於詢問以前，或不知有相關參考資料，須待詢問而後知之；

於有關機關提供參考資料以後，倘對其內容發生疑義，須待進一

步詢問，以期澄清者，其邀請到會之政府人員，尤不得置之不

理。又因我國憲法上中央政制，與一般內閣制有別，立法委員既

不得兼任官吏，則負責事前起草或事後執行法案之政府人員，於

議案審議過程中參與備詢，自有其必要。故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依

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政府人員到會備詢時，行政院

各部會首長及其所屬人員，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外部干涉

之檢察官、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等人員外，於立法院各種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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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到會備詢時，有應邀說明之義

務。參謀總長為行政院所屬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其統御、指揮

之參謀本部及陸、海、空、勤等各軍種總部，並非獨立於行政系

統以外之組織。參謀總長雖非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

之行政院各部會首長，乃屬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政府人

員，要無疑義。參謀總長負責國防之重要職責，包括預算之擬編

及執行，均與立法院之權限密切相關，立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就

與參謀總長職務相關之事項，邀請其列席備詢，除有正當理由

外，不得拒絕應邀到會備詢。惟詢問之內容涉及重要國防機密事

項者，則免予答覆。至司法、考試、監察三院既得就其所掌有關

事項，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各該機關之預算案並應經立法院審

查，則其所屬非獨立行使職權而負行政職務之人員，於其提出之

法律案及有關預算案涉及之事項，亦有依上開憲法規定，應邀說

明之必要。惟司法、考試、監察三院院長，固得依憲法第七十一

條規定列席立法院會議陳述意見，若立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依憲

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政府人員到會備詢，本於五院間相

互尊重之立場，並依循憲政慣例，得不受邀請列席備詢。三院所

屬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之人員，例如法官、考試委員及

監察委員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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